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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天健审〔2026〕9340 号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松股份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审计了后附的

青松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青松股份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青松股份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

并对外披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青松股份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二、管理层的责任

青松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业务办理（2026 年修订）》（深证上〔2026〕135 号）的规定编制汇总表，

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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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青松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

表发表专项审计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

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审计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青松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业务办理（2026 年修订）》（深证上〔2026〕135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青松

股份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 3 页 共 8 页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25年度占用累
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5年度占用
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

额

占用形成原

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 计 - - - -

总 计 - - - -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5年度往来累
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5年度往来
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

额

往来形成原

因
往来性质（经营性往

来、 非经营性往来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

广东领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3,400.00 300.00 43,1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广东埃夫诺米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0.00 200.00 309.00 1.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总 计 - - - 43,510.00 200.00 609.00 43,101.00 -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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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9340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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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9340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合法执业资质，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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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备案名录（截至 2026 年 1 月 9 日）

序号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编号

65 深圳宣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91440300MA5GQNNT96 47470352

66 深圳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9144030077986256X2 47470150

67 深圳正一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440300770346876M 47470064

68 四川德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510108MA6B29NE4Y 51010028

69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510500083391472Y 51010003

70 四川录永维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91210103MA1191N40F 51010260

71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20000085046285W 32000026

72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200000831585821 32000010

73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300005793421213 33000001

74 天津丞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911201166974228358 12010021

75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80896649376 11000374

76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85923425568 11010150

77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61013607340169X2 61010047

78 湘能卓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430103MA7D4XB2X6 43010045

79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450103MAA7P39E8Q 45010008

80 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70104MA3TDX8L2T 37010008

81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1592354581W 11010136

82 永信瑞和（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440300G347860364 44030073

83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70200MA3TGAB979 47470417

84 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30200MABXY4RW76 33000049

https://www.csrc.gov.cn/csrc/c100102/c7607854/content.shtml

本复印件仅供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9340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合法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备案工作已完备，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https://www.csrc.gov.cn/csrc/c100102/c7607854/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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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9340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陈焱鑫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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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9340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徐银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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